
证券代码：300589               证券简称：江龙船艇             公告编号：2020-001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是对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6日签订的《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进行

的补充修订，该投资事项的最终实施情况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涉及未来计划、目标及预测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应当理解计划、

目标、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3、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

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一、补充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与中

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神湾镇政府”）签订了《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

投资合作意向书》，公司借助神湾镇临近澳门、香港及珠海横琴自贸区，拥有优

质码头岸线资源的地理位置优势及神湾镇大力发展船艇产业的政策支持优势，公

司积极布局超高速海洋执法船、清洁能源船舶、智能船舶等代表公司技术升级方

向的产品，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 

近日，公司与神湾镇政府经友好协商，就相关事宜签订了《海洋先进船艇制

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 



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

应的审批和披露程序。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的主体 

甲方：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称“甲方”） 

乙方：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二）、《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企业智能制造的发展新要求，新的投资项目拟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变，实现柔性制造、智能制造，公司拟对项目名称进行调整： 

原约定： 

项目名称：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 

    现修改为： 

    项目名称：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洋先进船艇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

称“本项目”）。 

    2、本投资项目实施船艇智能制造工程后，公司拟投资项目的产品结构及预

计产值将发生变化： 

原约定： 

产出目标：年产千吨级超高速海洋执法船 2 艘；年产 500 吨级清洁能源船舶

5 艘；年产海洋高速无人船 20 艘。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40000 万元，年税收

3000 万元。 

    现修订为： 

    产出目标：本项目预计年产千吨级巡逻船、清洁能源船舶、迷你邮轮、豪华

游艇及高端客滚船等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年产千吨级船艇制造能力

预计 12 艘。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91000 万元，年纳税额 4550 万元。 

3、增加乙方权利和义务： 

乙方应在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且签订《项目履约监管合同》之日起 6 个月内动



工，自动工之日起 4 年内完成竣工。若由于国家政策或政府审批原因导致不能按

期开工及竣工，以上时间可顺应延后； 

    用地出让后，如因规划技术指标限制、蓝线退让、环保退让等国家法律法规

因素限制乙方项目可建设面积，则投资强度、年产值、年税收等经济指标，按实

际可建设面积计算标准，与《项目履约监管合同》有冲突的条款，以本合同约定

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

书之补充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具体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暂时无法预计对

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2、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若本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投产，将全面提升江龙船艇

数字化造船能力和智能制造能力，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所涉及的项目用地将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公司能否取得项目用地

的土地使用权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意向书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资金筹集不到位、不

可抗力或其他无法预知情况，项目能否实施及实施进度都存在不确定性。 

    3、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建成后预计的收益为公司基于项目的规模、公

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进行的预测，未来是否能达到预计的效益存

在不确定性。 

    4、项目投资运作的具体事宜确定后，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规定，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后实施。 

5、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夏刚、晏志清，持股 5%以上股东龚重英，

南平市延平聚才盛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存在即将解除

限售或减持的风险。 

6、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未达预期的情

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海洋先进船艇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日 


